附件一：
武昌首义学院文件
院人〔2016〕7号


关于印发《武昌首义学院“双师型”教师
认定及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经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现将《武昌首义学院“双师型”教师认定及管理办法（试行）》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武昌首义学院
                             2016年4月19日

武昌首义学院学校办公室            2016年4月19日印发

主动公开

武昌首义学院“双师型”教师认定及
管理办法（试行）
为进一步强化我校大众化应用型教育特色，提高中青年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建设一支具有丰富理论知识、又有较强实践动手能力和技术应用能力的专兼结合的“双师型”教师队伍，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制订本办法。

一、“双师型”教师的素质能力基本要求

1.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素质、文化素质、身心素质，熟悉高等教育教学知识。

2.掌握所授专业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了解相关学科的专业知识，具有良好的教学能力和教学业务水平。

3.具有较为扎实的专业实践能力和较强的技术服务、技术应用能力。

二、“双师型”教师的认定条件

（一）必备条件：

1.在学校专任教师岗位工作并具有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2.承担专业理论课，同时每学年至少承担一轮本课程相关实验课、实践课或实训；

3.近两年无教学事故，年度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

（二）选择条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近五年主持或参与（作为主要参与者，排名前三名）两项应用技术研究项目或工程应用项目，成果已被企业使用，效益良好。

2.近五年主持或参与（作为主要参与者，排名前三名）两项校内实践教学设施建设或提升技术水平的设计安装工作，使用效果好，在省内同类院校中居先进水平。

3.进校后有两年以上（可累计）企业(或社会)一线本专业实践工作经历，或参加教育部组织的教师专业技能培训并获得合格证书。

4.取得本专业某一项操作技能（并经学校考察能胜任该项技能操作、指导和测评工作）中级以上等级证书或本专业技能中级以上考评员（并承担校内具体考评工作）或技师资格（证书必须是国家政府部门盖章颁发，下同）。

5.取得本专业或相近专业非教师系列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行业执业证书。

6.作为第一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参加经学校认定的学科竞赛获得省级二等及以上奖项。

三、“双师型”教师的认定程序

1.个人申请。填写《武昌首义学院双师型教师资格认定表》（见附表），提供相关资料。

2.院(系、部、基地)审核。各单位根据个人申报的材料，对照条件进行评议、审核通过后报人事处。

3.学校认定。人事处对申报人员进行资格核查，报校长批准，公示三个工作日无异议后学校发文公布。

四、“双师型”教师的待遇

获得“双师型”教师资格者，可享受以下待遇：

1.同等条件下，在职称评定、职务晋升、先进评比、学术骨干的选拔等方面优先考虑。

2.“双师型”教师每月发放岗位津贴200元。

五、“双师型”教师的认定工作每两年进行一次。已取得“双师型”资格的教师每两年需要重新备案，如不符合必备条件中第2、3点，将终止其资格，两年后符合必备条件中第2、3点者方可重新申报和认定。
